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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条件：   

1.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过程中实施； 

2.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情形（制

止违法行为、防止证据损毁、避免危害发生、控制危险扩大）； 

3.有法律、法规明确授权； 

4.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，不得委托其他机关实

施; 

5.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可采取即时

强制措施。



遇特殊情况 24小时内补办批准手续  

二、行政强制流程图： 

行政强制流程图 
 

 

 

 

 

适用范围：不采取行政强制可能对案件处理及群众生命健康产生影响，应当采取行

政强制措施的。 

调查取证：1.组织调查取证须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并出示证件。2.根据需要制作以下
文书：《现场勘验笔录》、《行政执法询问笔录》、《现场相片》等。3.制作《采取行政
强制措施审批表》。 

报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 

制作《封存（查封、扣押）物品通知书》（含《物品清单》）、《强制拆除决定书》或
者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等行政强制执法文书。 

 

开具省财政部门制发和加盖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专用章的《依法暂扣物款专用凭证》 

由人民法院审查、受理，依照

法定程序强制执行 

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促使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 

行政执法机关有行政强制权的，将执法文书送达当事人。行政机关无行政强制权的，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

 

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或者

经法院强制其履行 

 

行政执法机关做好行政强制记录，留底备查 

案件结案归档并备案 


